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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矛盾律与

充足理由律二元并列问题的解决 (续 )

陈陈 修 斋斋

五
、

黑格尔对
“

矛盾律
”
与

“

充足理由律
”
之二元并列问题的最后解决

“

矛盾原则
”

与
“

充足理由原则
”
二元并列所指示出来的问题

,

在莱布尼茨以后到谢林为止德国哲学中所发

展的概况
,

我们以上 已加以大休的说明
。

这间题的最后解决是在黑格尔
。

黑格尔实际上可说是把沃尔夫的途径

正好颠倒了过来
,

而说明
“

矛盾原则
”
实际上须预先假定

“
充足理由原则

” ,

而
“

矛盾原则
”

与
“
充足理由原则

”

两

者若彼此孤立起来
,

则都只是抽象的理智的原则
,

不能真正说明实在
。

黑格尔的主要情神
,

是要求得真理之
“

全
” 。

但这
“

全
”
不是他所讥笑谢林那样

“

夜间观牛其色 皆黑
”

的混沌

的
“
全

” ,

而是要用辩证的观点
,

见到真理的各个方面
,

从矛盾中见出其共同的根据的而得到统一的
“

全
” 。

一个

对龄实在的真的知识必是一个包含矛盾对立的双方而求得统一的
“

总念
” ,

或所谓
“

具体的共相
” 。

因此凡片面

的
、

孤立的
、

死的
、

形式的概念
,

在他认为都只是抽象而不实在的
。

而 以
“

矛盾原则
”

为最高法则的形式逻辑
,

以

及根据这种原则所建立的形而上学
,

都只能得到一些片面的
、

孤立的
、

形式的
、

抽象的概念
,

而因为只是片面

的
,

如果就以之为全部的真理
,

也就是错误的
,

所以他贬低形式逻辑
,

反对过去用形式逻辑的精神所建立的形

而上学
,

也就是反对以
“

矛盾原则
”

为哲学方法的根本原则
。

提出
“

矛盾原则
’ .

作为思想的最高法则
,

最早当推到

亚里士多德
。

他提出这一原则为的是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变的哲学
。

他的意思是说
,

除非事物间有分别
,

除非事

物确定的就是事物
,

而保持其应有的界说
,

则知识与思想都不可能
。

如果 甲与非甲相同
,

那么想在最简单的词

句中寻求任何意义也不可能
。

就是你所说的变的哲学
,

它本身也一定得有确定的意义
,

而并不包含别的意义
;

即使一个怀疑论者
,

当他攻击
“

矛盾原则
”
时

,

也不能不默认
“

矛盾原 则
”

的真理
。

这种论证
,

如果只当作对放 思

想的某一必要成分的维护
,

而并不表示思想的全部性质
,

原本无可非议
。

因为思想中总是有分别
,

有决定
,

需要

将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划分开来
。

但思想不仅是划分界限而同时又要寻求联系
。

思想之将这一事物与那一事

物分开
,

同时也就将这一事物与那一事物关联
。

思想的这两种功能
,

彼此是不可分离的
。

亚里士多德本人也承

认
,

对于相反的事物的知识
,

其实是一个知识
。

一个不能与其他事物区分的东西
,

实在不可思议
,

而与其他事物

毫无联系完全孤立的东西
,

也同样的不可思议
。

所以如果把
“

矛盾原则
”

看作表示事物或思想的自身同一
,

而绝

对排斥事物或思想间的相互联系的原则
,

则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抽象
。

按形式逻辑上的
“

同一律
”

是说
“

甲是

甲
” ,

而
“

矛盾律
”

说
“

甲不能同时是甲又是非甲
” ,

两者实互为表里
,

以正反两面的说法
,

说同一个道理
,

故两者

实可看作一个定律
。

黑格尔对于这一定律的批评
,

用他自己的话
,

是说
: “

这种定律并非真正的思想定律
,

而乃

只是抽象理智的定律罢 了
。

这个命题的形式自身便陷于矛盾
,

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宾词 间的区别
,

然而这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
。 , · ·

…有人说
,

同一律虽说不能加 以证 明
,

但每一意识皆依照此

律而进行
.

而且就经验看来
,

每一 意识只要对同一律有了认识均可予以接受
。

但这种逻辑教本上所谓经验
,

却

与普遍的经验正相反对
。

照普遍经验看来
,

没有意识依照 同一律思想或想像
,

没有人依照同一律说话
,

也没有

任何种存在依照 同一律存在
” , 黑格尔之否认

“

同一律
”
和

“

矛盾律
”

的正确性
,

是否认它绝对的正确性而并不否

认它相对的正确性
。

黑格尔以为
“

每一有限事物
,

即是其本身
,

而非别的事物
” ,

这话并不错
,

但须加以补充
。

每
·

3
·



一有限事物
,

因为它本身是有限的
,

所以必须与限制者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

因此有限事物本身就具有自己消灭

的原则
。

所以有限的事物
,

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存在
.

既是自己
,

又是他物
,

既是 自己
,

又是非自己
,

也即既是甲
,

又是非甲
。

它自己本身就处在矛盾之中
.

而它的存在过程
,

就是解除其有限性的过程
。

真正说来
,

有限事物就

既不能说是存在
,

也不能说不存在
。 “

每一确定的思想
,

故必排斥别的思想
,

特别排斥与之相反的思想
” ,

黑格尔

也可以认为这话是对的
,

但也须加以补充
。

每一确定思想
,

正因为是确定的思想
,

对于它的反面一定有一种必

然的关系
,

如果与之分离
,

就会失掉 自身的意义
。

从一个思想的确定性中
,

就足以证明它的确定性并不是绝对

的
.

如果我们排斥它的反面而注全力于这确定的思想
,

而设法使它独立无依
,

则它的确定性立即消逝
。

所以要

维持它的确定性而给予它充分正当的待遇
,

就不舍 已超过它的确定性
。

所以我们可以修正每一确定的思想绝

对排斥其反面之说
,

而承认确定的思想也包含其反面在内
.

因为每一确定的事物
,

是 自已同时又非 自己
,

它本

身就包含它的反面在内
。

如果我们要想重新维持它的确定性
,

我们只有在一较高的思想里和 它的反面相结合
,

这样则它的确定性便部分地被否定也部分地被肯定了
.

总之
,

就任何确定的存在或思想的赤裸裸的自身而言
,

既可叫做存在
,

也可叫做不存在
。

根据
“

矛盾原则
”

的思想
,

会以为这话很矛盾
。

要解决这个困难
,

我们当紧记
,

单是正面的话
,

单是反面的话
,

甚 至于正反两面的话之合
,

都不足以充分表达关于一个事物的全部真理
.

要认

识一个事物
,

我们必须追寻它的存在的过程
,

在这过程之中
,

这一事物把它的全体表现出来
,

而它的每一表现
,

就是对于启 己的一种限制
,

而必须得收容于较高的存在中作一成分
。

用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术语说起来
,

单是
“

正
” ,

单是
“

反
” ,

甚至单是这
“

正
” “

反
”
的

“

合
” ,

都不是真理的全体
,

真理的全体当是
“

正
” 、 “

反
” 、 “

合
”

的矛盾进

展的全部过程
。

再勉强举一个简单的具体例子来说明
,

譬如说
“

张三是中国人
”

这样一个命题
,

照基于
“

矛盾原

则
”

的形式逻辑的思想方式
,

则张三是中国人
,

即张三不是非中国人
,

至多再可以说不是日本人
,

不是朝鲜人
,

不是苏联人之类
.

如果张三确是中国人
,

那么这个命题当然没有错
,

说他不是非中国人当然也是对的
。

但照辩

证法的精神说
,

光说张三是中国人这样一句话
,

对于张三之为中国人实在并没有具体的内容的说明
,

说这话在

某一意义之下固然不算错
,

但并无多大意义
。

如果仍以形式逻辑的意义
,

说张三是非中国人
,

或者说张三既是

中国人又是非中国人
,

当然也都是错的
。

但我们要真正了解
“

张三是中国人
”

这一真理
,

我们还得了解中国人之

所以为中国人
,

是相对于非中国人而言的
,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
,

则也就无所谓中国与非中国
,

因此中国人这

一概念中
,

也包含有
“

非中国人
”

这一概念的成分在内
,

即包含有中国人与非中国人的区别在内
。

还有一个意

义
,

说张三要真正表示 出他是中国人
,

一定譬如说他在和外国人的接触中
,

要能表示出他之为中国人民的风

度
,

甚至譬如说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他要能捍卫他的祖国
,

克服他的敌人
,

然后他才能真正表示 出他是

一个堂堂正正的真正的中国人
。

要能了解张三一生如何与外国人的关系中自己认识并表现为中国人的全部实

况
,

才能了解张三是中国人这一具体真理
。

辩证法之不同于形式逻辑
,

它的真正意义在此
,

黑格尔之 反对以矛

盾原则作为哲学方法的最高原则
,

他的真正意思也无非如此
.

如果以
“

矛盾原则
”
为最高定律

,

而认为每一事物只是
“

在己
”
i(

n
se )

,

我们己看到
,

会陷于谬误
;
反之

,

如果

以一种抽象的形式的
“

充足理由原则
”

为最高准绳
,

而认为事物就只是
“

在他
”

或
“

依他
”
( in ial o)

,

也同样会陷于

谬误
。

黑格尔对于形式逻辑中那抽象的
“

充足理由律
”
的批评

,

是说
“

形式逻辑于 阐明此一思想律时
,

却对于别

的科学性提出一坏的榜样
。

因为形式逻辑要求别的科学 (须说出根据 )
,

勿以直接与料为有效准
,

但其自身却提

出一未经推证
、

未经说明间接根据的思想律
。 ” 。他又举例说

“

当逻辑家有权利说
,

我们的思 想碰巧是如此构成

的
,

我们对于一切事物必须追间一个根据
,

那么
,

当一个医学家于答复为什么人入水中就会淹死的问题时
,

也

同样有权利说
,

人的身体碰巧是那样构成的
,

他不能在水中生活
。

或者当一位法学家于答复为什么一个犯法的

人须受处罚时
,

他同祥有权利说
,

人群社会碰巧是那样组成的
,

犯罪的人不可以不处罚
。 ’ ,抄 但这显然只是对于

间题的逃遁
,

丝毫没有回答什么
,

也没有说明什么
。

黑格尔又说
,

即使逻辑家可以免除为充足理由律说出理由

或根据的义务
,

但他至少应该答复
“

根据究竟是什么意义
”
这一问题

。

照通常的解释
: “

根据即是有一后果者
” ,

这初看较之上面所提及的逻辑的定义似乎更为明白易解
。

但试进一步间什么叫做后果
,

则所得答复说
, “

后果

即是有一根据者
。 ”

因此他认为
“

这种解释之所以明 白易解仅在于它 己预先假定了我们前此思想过程所产生的

结果
。 ”
黑 格尔以为如果这种认识方式 目的仅在求日常浅近的知识

,

本无可反对
, “

但同时必须注意
,

这种认识

方式
,

无论就理论言或实践言
,

均不能予人 以确定的满足
。 ”

这是因为
“

这里所谓根据还没有真实确定的内容 ,

因此当我们认一物有了根据时
,

我们不过仅得到了一个直接性和间接性之形式的异罢了
。 ”
用他 自己的例子



说
, “

我们看见一电流现象
,

而迫问这现象的根据 (或原因 )
.

我们所得的答复是
:

电流就是这一现象的根据
。 ’

嗒

这种根据
,

只不过是把当下直接见到的同一内容
,

翻译成内在性或抽象性的形式而 己
。

黑格 尔又说到
: “

诚然照

一般对充足理由律的看法
,

这律不是空泛的理由律
,

而是充足理由律
” 。

因此我们可以解释对于一件事情
.

除了

主要的根据之外
,

本来还可以举出别的一些观点作为根据
,

不过不能说是充分根据罢了
。

但是他说
“

既说充分

根据
,

则充分二字不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

便是足以令人超出根据这一范畴的本身
。

充分二字如果只空泛地表示

提出根据的能力
,

那便是闲散的或循环的字眼
,

因为根据之所以是根据即因其有提出理由之能力
。
”
举例说

“

如

果一个士兵临阵脱逃以求保持生命
,

他的行为无疑地是违反军法的
,

但我们不能说
,

决定他这种行为的根据不

够充分
,

不然他就会留守他的岗位
。 ”
因此

,

他 又说
, “

一方面
,

任何根据都是充分的
,

另一方面
,

没有根据可以说

是充分的
。 ”
因为

“

这种形式的根据并无本身自决的内容
,

因为此并无 自我主动性和自我创造性
。 ” ”

至于说到真正的
“

根据
” ,

黑格尔认为
“

根据是同与异的统一
,

是同与异发展出来的真理— 自身的反映也

即反映对方
,

反映对方也即反映自身
。

根据就是本质之被认为为全体
” 。 。 而所谓

“
充足理由律

” ,

说
“

任何事物皆

有充分的根据
” ,

这定律的真正意思
,

应该是
“

任何事物的真正本质
,

不在于说该物为 自我同一或异于对方
,

也

不仅在 于说该物为肯定与否定
,

而在于表明一物之称存在乃基于他物
,

而此他物即是与它自身同一的
,

即是它

的本质
。

而这本质并不是抽象的自身反映
,

而乃反映他物
。

根据即是内在的本质
,

而本质实质上即是根据
,

而根

据之所以为根据
,

即由于它是某物或对方的根据
” . 。根据应该有本身自决的内容

,

而这种本身自决
,

因而 自我

主动的内容即是以后将可达到的总念
。

啼他又说明
: “
当我们说根据是同与异之统一时

.

必须了解这里所谓统

一并不是抽象的同一
,

不然则我们只换了一个名字
,

而我们仍然想到那业 己认作不真的理智的抽象的同一
。

为

避免这一种误解
,

我们也可以说
,

根据不仅是同与异之统一
,

而且是异与同于异者
。

这样则本身想要扬弃矛盾

的根据显得又发生一新的矛盾
。

但即就根据之为一矛盾言
,

它并非静止地坚执其矛盾
,

而乃力求排除矛盾于 自

身之外
” . “

根据之所以是根据
,

即因有根据予以证明
。

但由根据所证明的结果即是根据 自身
.

这就是根据的形

式性之所在
。

根据和根据所证明的乃是同一的内容
,

两者的区别仅是形式的区别
,

一是单纯的自我关联
,

一是

间接性或推证性
。

当我们追间事物的根据时
,

我们总是采取… …反映的观点
。

我们总想同时看见事物的双方
,

一方面要看见它的直接性
,

一方面要看见它的根据
,

根据就不复是直接的了
” 。 “

这就是所谓充足理由律的简单

意义
,

这一思想律宣称事物本质上必须认作间接的
。 ”

从以上的论述
,

我们当已可了解黑格尔如何反对那纯形式的无关具体内容的
“

充足理由律
” ,

以及他认为
“

充足理由律的真正意义究竟应该是什么
。

那么莱布尼茨所提出的
“

充足理由律
” ,

究竟是不是那种形式的机械

的
“

充足理由律
”

呢 ? 黑格尔对他究竟是怎样看法呢 ? 我们最好也还是引黑格尔自己的话
,

他在《小逻辑》第八章

第 1 21 节的附释里很明白地说
: “

当莱布尼茨说到
`

充足理由律
’

时
,

他所意谓到的和他要劝人研究事物所采取

的观点
,

应是指总念而言
。

莱氏心 目中所欲反对的
,

乃是现时仍甚流行
,

许多人都很爱好的单纯的机械式的观

认方法
。

这种方法是应分的可宣称为不充足的
。

譬如把血液循环的有机过程仅解释为心藏的收缩
,

或如某些刑

法理论
,

将刑罚的 目的解释为在于 使人不犯法
,

使犯法者不伤害人或用其他外在根据以解释之
,

这都可说是机

械的解释
。

如果说莱布尼茨对于如此空疏的形式的充足理由律会表示满意
,

这对他未免太不公平
” 。

这态度己

经很明显
,

他更进而探求莱布尼茨的真意说
, “

他认为有效准的思 想方式乃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反面
.

因 为这

种形式主义于寻求充分具体的总念式的知识时
,

而仅满足于抽象的根据
.

也就是这些理由使得莱布尼茨辨别

致动因与 目的因的不同
,

力待勿仅滞留于致动因
,

须进而达到目的因
。

如果我们采取这种区别
,

则光
、

热
、

水气

等将为植物生长之致动因
,

而 植物生长的目的因将为植物 自身之总念
。 ” , 平情而论

,

莱布尼茨的哲学中
,

既仍

以
“

矛盾原则
”

与
“

充足理由原则
”

并列
,

他的思想确也未能全脱形式逻辑的案臼
,

因此他所提出的
“

充足理由原

则
” ,

照他 自己所设想及所应用的
,

至少在表面上
,

也难免令人觉得他还是有那种机械的空疏的形式主义的成

分
。

但他的提出
“

充足理由律
” ,

也确乎 己看到要处理哲学问题
,

光用基于
“

矛盾律
”
的形式逻辑的方法是不够

的
。

他的思想中确有相当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
,

他也确有从世界万物的有机联系中来寻求一个具体事物所 以

存在的
“

充足理 由
”

的观点
,

同时他也确有事物是
“

单子
”
的内在本质的 自我实现

,

自我发展的观点
,

也可以说
,

事物的根据
,

就是它的 内在本质
。

因此如黑格尔所解释者
,

毋宁 确实应当是莱布尼茨的真意
,

但在他自己
,

因受

历史时代环境的限制
,

恐怕未必能清楚地意识到而 己
。

黑格尔的反对那种形式的机械的
“

充足理由律
” ,

除了它不能给人积极的真知识之外
,

还有一个理由
,

是说
·

5
·



在法律和道德范围内
,

只寻求形式上的根据乃是诡辩派的立场和 原则
。

诡辩并不如一般人所想的只是一种歪

曲正义和真理
,

从一种谬妄的观点 以认识事物的思想方式
。

诡辩派的原来立场
,

只不过是一种
“

合理化
”

可
“

推

理
”
(r a is on ne m en o 的观点

。

诡辩派或
“

智者派
”

出现于希腊人不再满意于宗教上和道德上的权威的时代
,

他们感

觉到一种需要
,

即凡他们所承认有效准的事物必须是经思想证明过的
。

如满足这一需要
,

诡辩派教人寻求足以

解释事物的各种不同的观点
,

也就是寻求事物的根据
。

但这样形式的根据并无本身自决的内容
,

因此
,

为道德

的合法的行为寻求根据可
,

为不道德的违法的行为寻求根据也未尝不可
。

因为诡辩者并不深究所须辩护者之

真理的内容
,

他只求说出根据的形式
,

凭籍这些理由或根据
,

他可议为一切辩护
,

但同时也可以反对一切
。

苏格

拉底之对诡辩派施以全面的攻击
,

在黑格尔看来
“

并不只是要回复旧有的权威和传统
,

以反对他们的合理化或

强辩
。

他乃是用的辩证方法
,

指出形式的根据之站不住
,

因而将真的善的
,

普遍的或意志的总念之客观标准或

效准重新建立起来了
。 ’ , ,

抽象的形式的根据固然是无意义的
,

寻求事物的形式的根据固然是会使人 陷于诡辩的立场的
,

而即使把

根据认为就是
“
本质之合体

’ ` ,

就是
“

总念
” , “

充分根据原则
”

或
“

充足理由律
” ,

也只是宣称事物之本质是间接的

而己
.

根据本身又发生矛盾
,

要扬弃这种间接性才又达到高一阶段的直接性
,

才又达到
“

存在
” 。

存在只是从根

据出发
。

决定这存在的根据只是形式的
。

任何一个理由
,

只要这理由和与它相联属的直接存在的关系被认作自

身关联或被认作肯定
,

都可叫做根据
。 “

一个根据可以产生某种实效
,

也可以不产生某种实效 ;可以有某种后

果
,

也可以无某种效果
。

一个行为的根据或动机
,

要真正发生实效
,

譬如说
,

必须被纳入意志之内
,

只有这样
,

它

才能成为主动的
,

并成为真正的原因
。 ” 公 “

根据
”
亦即

“

充足理由
”

本只是黑格尔逻辑范畴推演中的一个环节
,

并

不足 以表示最后的实在
。

至于 如何从根据推到存在
,

推到事物
,

以及一直最后推到
“
绝对理念

” ,

己超出本文范

围
,

不再赘论
。

总之
,

就本文所讨论的间题说
.

黑格尔认为
“

实在
”
并非如用

“

矛盾原则
”

的人所主张的只是
“

在 己
,

也不是

如根据抽象的
“

充足理由原则
”
所说的只是在它

” ,

而可以说是经过
“

在它
” ,

经过
“

非自己
” ,

然后成为自己的
。

世

界上并没有一种纯粹分析的或纯粹综合的命题
,
当我们把任何一种性质归之于一个东西时

,

我们并不只是给

它一种对别的东西的
“

殊异
” ,

而是也给它一种与我们从之而作分别者的
“

同一
” 。

宇宙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大系

统
,

它所包含的对立的东西可以说都是可以求得统一的
、

相反而不是不相容的矛盾
。

绝对的矛盾或绝对的异都

是抽象
。

像莱布尼茨那样说没有两个东西完全一样
,

实在也就蕴涵着没有两个东西完全相异
.

甲必须总与非甲

有某种共同的东西
,

它们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立场或根据
,

否则说它们是对立的也就失去意义
。

而另一方面
,

任何同一
,

即使一个事物和它自身的同一
,

也必然蕴涵着某种相异
。

并没有所谓纯粹的根据
,

没有独立不依于

一个
“

充足理由
”

的绝对的根本原则
。

黑格尔把这宇宙看作是一个绝对的系统
。

我们所认识的宇宙就是唯一的

宇宙
,

它并不只是一个现象的系统
.

并不是某种和它本身不同类的东西的表现
.

也不是某种在它本身之外的东

西的不可解释的产物
。

它并不是
“

挂
”

在某种东西上的
,

方并不需要有某种东西来
“

挂
”

着
,

宇宙是一 个无尽的相

互决定的大系统
,

但并不是 一个静止的死的系统
,

也不是一个不断重复的周期循 环的系统
,

毋宁说它是一个其

终极即包含在其开始中的演化
,

它的发展是 自由的
,

因为它既是无所不包的
,

又是完全自决的
。

也就是在这意义之下
,

黑格尔指出
“

当莱布尼茨说到 充足理 由律时他所意谓到的和他劝人研究事物所采

的观点
,

应是指总念而言
”

。

所谓总念
,

意思就是
“

本身自决的
、

并因此而 自我主动的内容
”

.

这个话
,

如果我们把

“

单子
”

的绝对的个别特殊性去掉了就正好可以拿来形容单子
。

所谓单子的绝对的个别特殊性
,

就是说它那种

独立不依
,

作为一个无限的单子系列中之一个这种性质
。

这种观点
,

实在是由于
“

矛盾原则
”
之抽象地解释为纯

粹或真接的自同一的原则而来的
。

这种独立性
.

诚然是莱布尼茨对于单子的概念中的重要因素
,

却是因为他的

思想的不彻底的结果
。

他的思想本己指向一个观点
,

认宇宙为一个系统
,

其中各个成份都是内在地而并非外在

地关联着的
,

但他不能够更进一步彻底地贯彻这一观点
。

因此还不能达到使
“

矛盾原则
”
与

“

充足理由原 则
”

相

调和
。

黑格尔所说的
“

总念
”

的观点
,

可以说是莱布尼茨的
“

单子
”

说所已隐含的意思的揭示与完成
。

因为
“

总

念
”

也是隐含一切于其自身之中
,

而一切均经 由其逻辑的 (不是时间的 )发展而实现
。

和
“

单子
”

一样
, “

总念
”

也

是不
“

在时间之 中
” .

更不
“

在空间之 中
”

的
,

它包含此两者
。

分别是在莱布尼茨所谓发展是某种基本性质的一种

延 续的成长
,

是由
“

混 乱的知觉
”

发展成
“

清楚明晰的知觉
” ,

而黑格尔所说的发展
,

是一种 由较抽象的
“

正
” ,

“

反
” ,

而到 比较具体的
“

合
” ,

即所谓辩证的发展
。

在莱布尼茨
,

发展可说是由小到大
,

是由小的暖昧的
“

知觉
”

发



展到大的可清楚意识到的知觉 ,而在黑格尔则发展可说是由分到全
,

或者说是从空泛的不决定的到确切的决

定的
.

他们所说的发展的意义虽不一样
,

但其有
“
发展

”
的观念则一 而我们前此也已约略提到

,

不从发展的观

点
,

是无法解决
“

矛盾原则
”

与
“
充足理由原则

”
二元并列的间题的

.

那种形式逻辑的方法的缺点正是把真理看

成是一个静止的死概念
,

如果坚持着那种态度无论
“

矛盾原则
”
也好

, “

充足理由原则
”
也好都无法把握活生生

的
,

变动不已的具体的真理
。

只有从发展的观点着眼
,

才可以把
“
矛盾原则

”
和抽象的

“

充足理由原则
”

都认作是

认识或思想活动某一阶段或某一层次所可根据的方法原则
,

但同时能见到它的片面性
,

予以适当的地位
,

也使

它成为具体的活的思想方法— 也就是辩证法— 中的一个成份
,

这样
,

也就把
“

矛盾原则
”
和

“

充足理由原

则
”

的对立统一了起来
,

而使这问题得到了最后的积极的解决
.

因此
,

虽然黑格尔的发展的观念并不一定得自

莱布尼茨
,

但莱布尼茨自己的思想中本来已有
“

发展
”

的观念
,

所以如果我们说黑格尔就是告诉莱布尼茨
,

用你

自己所已有的发展的观念
,

加以彻底发挥和改造
,

你就可以解除你自己思想中那种
“

矛盾原则
”
和

“

充足理由原

则
”
之间的对立

:

这样说或者也不算太过份
。

总之
.

黑格尔对莱布尼茨思想中
“

矛盾律
”
及

“

充足理 由律
”
二元并列间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以辩证法的观

点克服了片面的
、

抽象的形而上学观点
。

当然
,

黑格尔本身的辩证法观点是唯心论的
,

因此对这间题的彻底的

真正解决
,

尚须将黑格尔的观点加以唯物论的根本改造
.

这一工作
,

总的
、

原则性的方面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

典作家已经完成了
,

某些具体的细致工作
,

尚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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